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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58年，联合国通过《关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下称《纽约公约》)，旨在要求各缔约方按

照国际标准承认与执行仲裁协议和外国仲裁裁决，这为仲裁裁决在他国的承认与执行提供了国际法保障。

我国在加入《纽约公约》时作出了商事保留和互惠保留，因此本文所称“《纽约公约》项下仲裁裁决”

仅指在其他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商事仲裁裁决。我国在加入《纽约公约》近四十年来，对外国仲裁裁决

的承认及执行的效果较为可观。但是，在整体态势向好之下，司法实践中也涌现出较多适用难题。作为

第一本由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撰写的从人民法院司法实践的视角专门研究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之承认与执行

的书籍，《中国内地司法实践视角下的〈纽约公约〉问题研究》一书综合运用了历史、比较和实证的方

法，以中国法院的具体实践为落脚点，全方位地对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重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文

拟在此框架下探讨《纽约公约》项下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面临的困境与解决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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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958, the United Nations adopted the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which aims to require the par-
ties to recognize and enforce arbitration agreements and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us providing international law safeguards for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
ment of arbitral awards in other countries. China made a commercial reservation and a reciprocity 
reservation when it acceded to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so the term “arbitral awards under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in this article refers only to commercial arbitral awards made in the territories 
of other contracting states. In the nearly forty years since China acceded to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has achieved considerable results. How-
ever, while the overall situation is favorable, many difficulties in application have emerged in judicial 
practice. As the first book written by a judge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study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l awa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the People’s Court, Research on the Issues of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dicial Practice in China’s Mainland comprehensively applies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d empir-
ical methods, and analyzes and researches the key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from an all-round perspective, with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courts as the foothold. Within 
this framework,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discuss the dilemmas faced by the recognition and en-
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under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in China and the way out of the dilem-
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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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和中国自贸区(港)的深入发展，中国与世界多国之间的国际经贸交往与合作也逐渐

朝着纵深化方向发展[1]。作为“一带一路”的首倡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完善且充分的司法保障，

中国责无旁贷[2]。目前，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探索和实践已较为丰富，已形成了“诉讼、仲

裁、调解”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习总书记强调，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1。在“一带一路”建设

全面推进下，国际商事仲裁以其高效灵活、充分发挥当事人主体能动性的特点，成为国际商事主体选择

处理国际商事纠纷的重要途径之一。1958 年，《纽约公约》在联合国通过，为仲裁裁决在他国的承认与

执行提供了保障。中国作为缔约国之一，除却在加入时进行的商事保留和互惠保留，应积极对在其他缔

约国领土内作出的商事仲裁裁决予以承认与执行。从 2012 至 2022 年中国法院对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

行的统计结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Open Access

 

 

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2/19/content_5587802.htm，访问日期：2024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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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司法实践较大程度上遵循《纽约公约》，拒绝承认与执行的案件占比少 

通过在“北大法宝”、“中国裁判文书网”等数据库分别以“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承

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笔者共检索到在 2012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
日期间适用《纽约公约》的案例共 200 余件，其中拒绝承认与执行的案件仅有 14 件。仲裁协议不存在或

无效是法院不予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主要原因。 
早自 1995 年起，我国法院就建立起并不断完善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内部报核机制，要求

涉外仲裁中相关中级或专门人民法院拟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必须要向高级人民法院报告，若

高级人民法院仍不同意，要逐级报至最高人民法院 2。内部报核机制极大程度上控制了地方司法机关在对

涉外案件进行审查时因仲裁条款不一致或其他因素造成的干扰[3]，涉外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创

建了“支持仲裁”、“仲裁友好”3 的良好氛围。此外，在适用范围上，内部审核机制也逐步突破仅针对

涉外仲裁裁决的限制，开始将国内仲裁协议纳入审核范围，在整体上缩小了内、外仲裁在内部报核上的

差距，内外覆盖、协同共享的内外报核机制在我国逐步建立起来。在过去 11 年的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

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较少。但总体而言，这与我国法院积极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支持仲裁的司法理念基本一致。 

1.2. 我国整体上正逐步营造仲裁友好型的司法环境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发展，我国仲裁事业的国际化程度也在不断提升。通过分析

上述检索到的承认与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对仲裁在解决涉外民商事纠纷中发挥

的作用极为重视，仲裁友好型的司法环境在我国逐步建立起来。首先，对涉外仲裁裁决予以承认与执行

的法院呈现多元化分布。尽管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及珠三角地区对于承认与执行涉外仲裁裁决有天然优势，

法院经验确实更为丰富，但中国内陆与东北地区的法院不甘落后，逐步积累相关经验。在上述 200 余份

仲裁裁决案件中，从法院所在地来看，山东是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案件数量最多的省份(38)，其次为江苏

(22)、上海(20)、浙江(20)、广东(18)，见表 1。其次，我国法院对涉外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效率逐渐提

高。上述 200 余件涉外仲裁裁决案件中，其中约 68%的案件均在 360 天内结案，约 24%的案件在 720 天

内结案，仅有约 8%的案件结案时长超过 720 天。 
 

Table 1. Regional data on recogn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表 1. 承认与执行地区数据 4 

安徽 2 0 0 2 

北京 9 1 1 11 

福建 7 0 0 7 

广东 15 1 2 18 

海南 1 0 1 2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5] 18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

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法释[2017] 21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

有关规定》的决定，法释[2021] 21 号等规定。 
3区分“仲裁友好”与“友好仲裁”的内涵差异。“友好仲裁”是指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仲裁庭可以根据公平、正义等基本原

则裁决案件，其“友好”的基本标准是就裁决的“准据法”而言的。“仲裁友好”，则是指“亲仲裁”或对待仲裁持友好的态度

的环境或条件；因此其“友好”的标准就是与仲裁的关系好恶而言的。 
4李嵘辉、张昊旻、陆周泉、钱妍菲，2012 年至 2022 年中国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回顾与评析， 
https://www.zhonglun.com/research/articles/9616.html，中伦网，2024 年 5 月 21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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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河北 2 0 0 2 

河南 6 0 3 9 

黑龙江 2 0 0 2 

湖北 15 0 0 15 

吉林 2 0 0 2 

江苏 17 4 1 22 

辽宁 8 0 1 9 

内蒙古 2 0 0 2 

山东 34 2 2 38 

山西 0 1 0 1 

陕西 1 0 0 1 

上海 19 1 0 20 

天津 15 4 0 19 

浙江 20 0 0 20 

四川 1 0 0 1 

2. 《纽约公约》项下仲裁裁决在我国承认与执行面临的困境 

自 1958 年 6 月以来，至今已有 172 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纽约公约》5。各国签订《纽约公约》的

目的即在于能更好地提供日内瓦公约所需要的法律框架以及用促进全球仲裁效率的机制能更好地推动国

际商事交流的发展。因而，纽约公约项下规定的条款尽力在最大范围内促进外国仲裁裁决在各国的承认

与执行，仅包含了两项保留条款。但基于各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概念大相径庭，公约并未对“外国裁决”

等概念进行准确的定义，而是给了各国司法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进行裁判。中国自 1986 年加入《纽约

公约》以来，其项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面临较多困难，如我国缺乏临时仲裁的制度保障、公共政策

适用存在困难等。 

2.1. 临时仲裁在我国缺乏制度保障 

《纽约公约》第 1 条正式确定了临时仲裁的效力 6。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对临时仲裁的效力予以了肯定，

但不能排除有些国家仅在本国法律中规定了机构仲裁，比如，韩国仲裁制度全部适用机构仲裁，“大韩

商事仲裁院”是其国内唯一法定的常设仲裁机构。英国律师 D.A. Redfem 将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之间的

差异类比为量体裁衣和直接买成衣，机构仲裁由临时仲裁演化而来，但在仲裁机构以及仲裁案件迅速增

加的背景下，临时仲裁依然以其独特的优势发挥着不能被机构仲裁所替代的作用。相较于机构仲裁，临

时仲裁制度具有当事人高度意思自治、仲裁成本低廉以及仲裁程序高度灵活等优势。 
作为《纽约公约》的缔约国之一，我国未对临时仲裁作出保留。但目前，在我国内地法律的框架之

下，只有机构仲裁才为官方所认可，临时仲裁虽然有生存空间，但是缺乏制度保障。本书作者杨弘磊法

官提出，临时仲裁制度不仅没有在立法上得到认可，更是在司法实践中排除了适用的可能性。为了支撑

 

 

5根据联合国讯，东帝汶加入《纽约公约》的申请已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正式生效。据此，东帝汶正式成为《纽约公约》第 172 个

成员国，该公约将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对东帝汶生效。 
6《纽约公约》第 1 条规定：“本公约所称仲裁裁决者，不仅指由为每一案件选定的仲裁员所作出的裁决，而且也包括由常设仲裁

机构经当事人的提请而做出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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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观点，作者指出在 1995 年 10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某复函 7 中认定：“涉外案件，当事人事先在合

同中约定或争议发生后约定由国外的临时仲裁机构或非常设机构仲裁的，原则上应当承认该仲裁条款的

效力，法院不再受理当事人的起诉”。尽管最高法此复函已时隔近三十年，但足以反映出在司法实践中

临时仲裁制度也未得以适用。但由于本书作者杨弘磊博士曾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第四庭法官，其

对仲裁实践较为熟悉，他指出在中国内地确实出现过进行临时仲裁的情况 8。但实践中的大多数情况却是，

在中国内地作出的临时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存在很大的不确定因素。此外，杨弘磊法官还提出，中国

不承认临时仲裁的现状对于当事人在涉外商事仲裁中的利益保护是极其不利的。我们可以设想这种情况：

若中方与外方当事人发生争议，且双方共同约定进行临时仲裁，此时若作出的临时仲裁裁决对外方当事

人不利，那么外国法院完全有理由以中国《仲裁法》不承认临时仲裁的合法性为依据拒绝承认与执行仲

裁裁决[4]。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临时仲裁未能得到官方承认一直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同时也是争议当

事人决定在中国内地进行临时仲裁前应当切实考虑的风险。 

2.2. 公共政策适用存在困难 

《纽约公约》项下第 5 条第 2 款规定了公共政策可以作为拒绝承认与执行的理由，但并未对其概念

进行明确的界定，公共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不同法系中有很大区别。大陆法系国家倾向于从法律分类

的角度确定公共政策的概念，英美法系国家则习惯从公共政策的适用场合来解释其内涵。杨弘磊法官认

为，正是由于法律所调整事实的无限性和法律规范数量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才导致公共政策概念的不

确定性如此之大。诚然，法律的灵活性得到了较大的体现，但同时公共政策抽象且模糊的概念给了法律适

用者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若此种自由裁量权能够得到正确适用，那么将会与法律的灵活性相得益彰，达

成良性循环；但如果法律适用者在裁判过程中滥用自由裁量权，则会对当事人的权益和法律权威造成损害。 
在我国，“公共政策”通常以“社会公共利益”的称谓出现在官方正式文件中。结合多年的司法实

践，杨弘磊法官总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法院对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在仲裁裁决中的承认与执行的运用

进行多次探索与尝试，但截至目前官方仍未给其一个较为权威的解释，这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在实践

中应用得极为混乱。在早期，由于缺乏一定经验，我国内地法院适用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存在较大偏颇。

例如，A 公司与 B 服装厂、C 有限公司共同合资成立 D 公司。合同约定，由 A 公司负责合营公司的对日

出口配额。但 A 公司基于国家规定拒绝提供出口配额，因此合资各方产生了争议。B 厂依据仲裁条款申

请仲裁，仲裁庭裁决合同有效，A 公司应当赔偿损失。但 A 公司以国家规定为由拒不执行该裁决，于是

B 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考虑裁定不予执行裁决。这一裁决结果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

界的批判，在该案中法院对社会公共利益作了限缩解释，狭义地将本地国企的利益作为“国家的经济利

益和社会利益”，与全国统一的法律制度完全相悖而行。 

3. 《纽约公约》项下仲裁裁决在我国承认与执行面临困境的解决出路 

3.1. 应不断扩大适用临时仲裁制度 

从我国现行《仲裁法》第 16 条规定就可以看出，中国大陆法域只承认机构仲裁，不承认临时仲裁。

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临时仲裁在英国、瑞典等国家是相比机构仲裁更为主流的仲裁形式。但近年来，我

国对于临时仲裁的态度不断放缓。首先，针对我国《仲裁法》与《纽约公约》的衔接问题，2015 年，最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福建省生产资料总公司与金鸽航运有限公司国际海运纠纷一案中提单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复函，[1995]民四他

字第 4 号。 
8大连海事大学胡正良教授作为临时仲裁员裁决了一起租船合同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在草签的租船合同中约定：如果仲裁，则

在大连进行并适用中国法(Arbitration if any be held in Dalian and Chinese law to apply)。之后当事人又签署了正式的租船合同，但相

关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并没有约定仲裁机构，仅仅将仲裁地点改为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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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出台了《民诉法司法解释》，就我国《仲裁法》与《纽约公约》之间在临时仲裁方面的冲突作了注

解，表示若当事人申请承认与执行域外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283 条规定处理。

此时，我国仲裁法框架因未规定临时仲裁制度与国际接轨方面的障碍才有所缓和。该解释出台之后，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自贸试验区建设意见》9，允许各级法院认可自贸区企业之间在特定情况下达成

的仲裁协议。这实质上承认了与自贸区所达成临时仲裁协议的效力，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司法对于临时仲

裁制度的进一步松绑。历经多年探索，2021 年 7 月 30 日，我国司法部正式公布《仲裁法征求意见稿》，

明确增设并规范临时仲裁制度。但同时有学者指出，目前机构仲裁在民众心中的权威和公信力仍然很高，

短时间内临时仲裁不可能代替机构仲裁成为当事人心中的首选。近段时间以来，临时仲裁制度的发展已

呈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2023 年 11 月 22 日，上海市人大正式通过《上海市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

建设条例》，这标志着“临时仲裁制度”正式获得地方法规认可并纳入法律框架。上海再一次成为新兴

制度的试验田，“临时仲裁”制度落地上海为商事争端提供了更为高效且迅速的纠纷解决途径，不仅会

吸引更多国际企业和投资者选择上海作为商事争端解决的首选地，进一步提升上海在全球商事争端解决

中的地位，更为内地其他地区引入“临时仲裁”制度提供了示范。 

3.2. 应审慎与克制地适用公共政策 

为了尽量统一裁判标准，同时避免法官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滥用自由裁量权，1995 年最高人民法院建

立了内部报告制度。大体上，我国法院遵循《纽约公约》支持仲裁、有利执行的理念，对“公共政策”

予以限缩解释和严格适用，认为只有触及法律基本原则、国家主权、危害社会公共安全以及善良风俗等

方面问题时，才可以认定为违反公共政策。 
据检索，自内部报告制度建立以来，在上报到最高法的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有 21 件涉及

公共政策问题，其中有 17 个案件相关高院的意见认为相关裁决有违我国社会公共利益，但仅有 3 个案件

最高法院批复同意违反公共政策。 
杨弘磊法官根据自己在最高法多年的实践经验以及已有案例指出，在仅仅涉及部门或者地方利益和

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不认为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违反。此外，近年来最高法院强调，仲裁结

果显失公平并不等同于违反公共政策。比如，“GRDMinproc 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

仲裁院仲裁裁决”一案中，最高法认为不能以仲裁实体结果是否公平合理作为认定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

是否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标准。而且，仲裁裁决否定或曲解我国法律，最高法院认为也不足以认定违反

公共政策 10。 
杨弘磊法官以自己在最高人民法院多年的司法实践经验以及判决的多起案例为基础，充分发挥职位

优势，结合自己的理论成果，从人民法院司法实践的独一无二的视角，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对国

际商事仲裁裁决中的重点问题，比如本文中重点叙述的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进行了详细讨论

和分析。这同时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学术研究与司法实践相辅相成，相伴而生，二者缺一不可。只有

结合司法实践，学术研究才能熠熠生辉，散发生机与活力，充分发光发热。 

4. 结论 

通过对《关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在中国内地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与影

响进行深入探讨，揭示了该公约在推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跨境承认与执行方面的积极作用。自 1987 年中

国加入《纽约公约》以来，通过实施商事保留和互惠保留政策，中国法院在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方

 

 

9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官方网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载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7/01/id/251033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 年 5 月 21 日。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韦斯顿瓦克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英国仲裁裁决案的复函，[2010]民四他字第 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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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促进了国际贸易与投资便利化，也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仲裁领域的法律地位和影

响力。然而，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挑战与不足。中国应继续深化对《纽约公约》的理解和适用，加

强与其他缔约国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推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跨境承认与执行机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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